
关于举办“2010’四川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促进和加强我省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丰富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激发创新精神，培养实践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配合“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的开展，我省将举办“2010’四川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并遴选优秀作品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现将活动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1、 以市、州为单位组织开展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遴选优秀作品报送四川省电化教育馆。经省级组织专家评审后，推荐前60名优秀作品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本活动相关文件请查询网址：http://www.scxxt.com.cn。
参赛作品各项具体要求请参阅“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指南，“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相关文件及指南亦可查询网址http://www.huodong2000.com.cn；和http://www.ncet.edu.cn。
请各中小学自行下载并认真阅读，按要求积极组织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参加。
2、每件报送的作品还须按要求认真填写“评选类项目”推荐作品登记表（附表2正、背面），并加盖报送单位公章。作品编号及盘号由省馆统一填写。资料不全者，将不予参评。

3、请各中小学于2010年4月1日前将本校作品报送教育局服务中心。

 “四川省电脑制作活动”QQ群:31290867
E-mail: lotusease@163.com 

附件：1、附表1：“评选类项目”推荐作品名单
2、附表2（正、背面）“评选类项目”推荐作品登记表
3、附表4“竞赛类项目”参赛名单

4、附表5“竞赛类项目”（组队）报名表
二○一○年三月
另通知：

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关于

中小学电脑制作大赛加分标准进行调整的参考意见

根据教育部对高考招生政策进行调整的要求，与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工作相关的全国及省级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奖者高考加分政策作出相应调整，2010年度以及2011年度加分标准分别如下：

2010年延续历年高考加分政策不变。即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全国一、二等奖者，高考加20分；参加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三等奖者以及省级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一等奖者，高考加10分。

2011年的高考加分政策调整为：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全国一等奖者，高考加20分；参加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二等奖者，高考加10分；参加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大赛获三等奖者以及省级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一等奖者，高考加分取消。

四川省电化教育馆 信息技术室

2010年3月1日


